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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石政办秘〔2014〕5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8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为农村老放映员发放工龄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徽省农村老放映员身份工龄认定和补贴发放工作实施细则》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放范围和标准

现为石台县户籍，1993 年 12 月 31 日前登记在册，被乡镇（公社）正式选用的农村电影放映人员，且持有“三证”（电影放映人员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中的一证，或能提供当年被乡镇（公社）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选用的有关文件，离开农村电影放映岗位后再没有被企事业单位录用的农村老放映员，达到 60 周岁的，从到龄次月起享受工龄补助，补助标准按工龄计算，每个工龄每月补助 20 元。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年限截止至 1998 年国家启动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因刑事犯罪或违反国家政策、规定被开除或辞退的农村老放映员不享受工龄补助。

二、执行时间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三、认定办法

坚持以乡镇为主、公开公正、客观真实、积极稳妥和物证为主、组织调查为辅、人证为参考的身份和工龄认证原则。人员身份和工龄的认定程序：

（一）个人向乡镇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原始材料。

（二）乡镇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初审核实，报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三）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对个人提出的申请和相关原始材料进行审核。

（四）审核结果在乡镇、村及县电影公司进行不少于两周的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审核通过的人员情况及依据。

（五）审核后的发放名单报市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核定，并报省新闻出版广电、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备案。

（六）根据批准备案的名单发放工龄补助。

因政策性迁移和结婚等原因户口迁移到外县（市、区）的符合条件人员，向户口所在地申报，由原工作乡镇负责做好调查取证、认定和公示工作。

为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原则上各乡镇要一次性完成所有符合条件人员的身份和工龄认定工作。特殊情况的，随时发现随时认定。

各乡镇要对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每年 12 月底对本地需新增或核销的补助对象进行统计汇总，上报县文广新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

四、发放办法

符合条件人员的工龄补助由县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代发。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见附件 1），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文广新局。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要求，成立认定工作小组，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龄补助发放工作有序开展。

（二）明确工作职责 明确工作职责。县文广新局负责做好身份、工龄、资格认定工作；县人社局负责做好工龄补助发放工作；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筹措和保障工作，确保按时发放；县人口计生委、公安局、监察局、信访局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掌握进展情况，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做好政策宣传 做好政策宣传。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大力宣传开展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的重要意义，使农村老放映员了解政策、知晓程序。同时，要注重研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化解矛盾，切实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实好。

（四）严肃工作纪律 严肃工作纪律。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肃工作纪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审核制度和公示程序，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取消其享受待遇的资格，并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附件： 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石台县农村老放映员工龄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名单
组  长：徐爱莲

副组长：吕旺陆（县文广新局）

成  员：周蓓蓓（仁里镇）   王  萍（七都镇）

        蒋玉祥（横渡镇）   何  平（大演乡）

        舒  敏（仙寓镇）   程江涛（丁香镇）

        黄  浩（小河镇）   黄魏莉（矶滩乡）

        刘怀宁（县公安局） 鲍勇军（县人口计生委）

        汪庆五（县财政局） 周 侃（县监察局）

        程谦伟（县人社局） 杨雪梅（县信访局）

        檀宏良（县文广新局）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文广新局，吕旺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檀宏良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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